附件2
诚信报送承诺书

      区住房和建设局：
   （报送主体名称）  就报送开业信息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一）本人/本单位报送开业信息中所涉及的文件、证件及有关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完整，扫描件、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将妥善保管原件备查。对因申请材料虚假或隐瞒真实情况所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二）本人/本单位具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自有资金、从业人员、管理能力，能够保障住房租赁业务正常经营，对因虚报住房租赁经营规模和自有资金所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三）本人/本单位将按规定建立住房租赁档案，如实记载相关信息，并健全住房租赁信息查验等内部管理制度。
（四）本人/本单位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深圳市企业信用信息网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投资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及业务主要负责人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行业从业人员信用黑名单。

承诺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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